
冷水滩区2017年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

 

经上级财政部门核定，2017年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为196490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限额192076万元；专项债务限额4414万元。截止到2017年12月底，我区债务余额173416万元（其中，一般债务余额169002万元；专项债务余额4414万元），未超过上级财政部门核定的债务限额。

2017年我区共收到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61106万元，其中：一、置换债券46306万元，用于置换以前年度其他一般债务41892万元、专项债务4414万元；二、新增债券14800万元，已用于重大公益性项目（1. 高标准良田建设900万元、2.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000万元、3.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1500万元、4.水利建设区级配套资金1000万元、5. 农村安全饮水1500万元、6.安排农村公路建设资金1500万元、7. 省道S217线建设2700万元、8. 国道322线建设400万元、9.债券还本支出2850万元、10.农村环境整治及污水治理1450万元）。

债务的使用、偿还已报经冷水滩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。


